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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2年 10月 27日，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全资子公司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养殖”）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
院”）送达的(2022)赣 01破申 50号《异议通知书》以及申请人文杰（以下简称“申请人”）提交的《破产重
整申请书》，申请人以正邦养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作为上市公司主要的子公
司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要求正邦养殖如对申请有异议，应书面提
出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2、 申请人文杰提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南昌中院受理，正邦养殖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正邦养殖破产重整的进程，并根据正邦养殖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 截至本公告日，关于上市公司主体正邦科技被申请人锦州天利粮贸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的重
整事宜，法院仍尚未正式受理，但经法院决定，正邦科技已进入预重整阶段，公司及临时管理人等各方
正在积极推进预重整相关事宜。 预重整不代表最终受理公司重整申请，也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
序，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若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
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正邦养殖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情况概述
2022年 10月 27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送达的(2022)赣 01破申 50号《异议通知书》以及申

请人文杰（以下简称“申请人”）提交的《破产重整申请书》，申请人以正邦养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作为上市公司主要的子公司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
整，要求正邦养殖如对申请有异议，应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文杰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二）申请人对正邦养殖的债权情况
申请人系与正邦养殖合作的养户，2021 年 12 月 25 日，申请人与正邦养殖签订《猪苗及物料交易

合同书》，约定双方按照 2,000 头出栏猪苗、单价 2,500 元/头的规模进行合作养殖，申请人向正邦养殖
支付总计 5,000,000元的保证金。

《猪苗及物料交易合同书》第九条约定，合同有效期限为半年期，到期偿还本金，即正邦养殖应于
2022年 6月 25日返还保证金。

截至申请人提出破产重整申请之日，正邦养殖尚未返还上述保证金。
二、正邦养殖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54212456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以东
正邦养殖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为

2,219,553.89 万元，负债总额 1,973,008.78 万元，净资产为 246,545.11 万元；2021 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2,233,398.29万元， 净利润为-1,156,908.2万元。 截止 2022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为
1,950,012.78万元，负债总额 1,798,539.62 万元，净资产为 151,473.15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
入 327,706.32万元，净利润为-105,533.57万元。

三、正邦养殖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 上市公司主体正邦科技已被申请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法院虽尚未正式受理重

整，但公司已进入预重整阶段，公司及临时管理人等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预重整相关事宜。
正邦养殖为正邦科技全资子公司及公司重要的生产经营平台， 若法院受理了文杰提出的对正邦

养殖进行重整的申请，重整得以成功实施，将有利于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
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正邦养殖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公司也将持

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董事会对正邦养殖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 重整程序不同于破产
清算程序，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
过对其资产负债进行重新调整、经营管理进行重新安排，使企业摆脱财务困境，获得重生的司法程序。

在法院受理审查案件期间，公司将督促并确保正邦养殖生产经营稳定进行，避免破产重整申请对
其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若法院裁定受理正邦养殖破产重整，公司将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
人的破产重整工作，共同协商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确保破产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

五、风险提示
虽然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正邦养殖是否进入重整程序

尚存在不确定性。 即使法院决定受理重整申请，也不代表正邦养殖重整成功，正邦养殖能否成功重整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正邦养殖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均将
督促正邦养殖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异议通知书》
2、《破产重整申请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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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债权人申

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正邦集团、江西永联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该

事项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于今日收到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联”）的
《通知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事项的基本情况
正邦集团于 2022年 10月 27日收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南昌中院”）（2022）赣 01 破申 51

号《异议通知书》，债权人江西崇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安农业”）以正邦集团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南昌中院申请对正邦集团进行破产重整，要求
正邦集团如对申请有异议，应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江西永联于 2022年 10月 27日收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南昌中院”）（2022）赣 01 破申 52
号《异议通知书》，债权人江西微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星生物”）以江西永联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南昌中院申请对江西永联进行破产重整，要求
江西永联如对申请有异议，应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二、 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1、正邦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23937956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经营范围：对农业、化工业、食品业、畜牧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教育信息咨询；农业机械

设备的生产；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鲜肉批发；鲜肉零售；经济林的种植技术研究与推广；农
作物的种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5,402,013.34 万
元， 负债总额 5,040,860.25 万元 ， 净资产为 361,153.09 万元；2021 年 1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65,500.40 万元， 净利润为-1,975,455.10 万元。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为
4,356,099.27万元，负债总额 4,523,175.46万元，净资产为-167,076.19万元；2022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
入 1,030,029.94万元，净利润为-497,345.35万元。

2、 江西永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698490661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以东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农业技术咨询；农副产品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1,166,374.82 万

元，负债总额 969,668.28万元，净资产为 196,706.54万元；2021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82,884.90 万
元，净利润为 13,940.16 万元。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923,014.40万元，负债总额
871,372.60 万元，净资产为 51,641.80 万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0,848.96 万元，净利润为-
5,400.10万元。

三、 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 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正邦集团、江西永联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

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2、正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694,732,4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4%，其中质押及冻结股份数量为

694,732,43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00%；江西永联持有公司股份 558,400,9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其中质押及冻结股份数量为 558,400,92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00%。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06 证券简称：*ST顺利 公告编号：2022-070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年 5月 6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2年度触及下列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1）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2）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5）
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

2、本次拟签署的债务重组等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若公司未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偿还全部新债权，对公司净资产不产生影响，若公司有可能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全部新债权，对公司净资产
产生影响。 鉴于协议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公司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净资产为-2.99亿元，无法通过本次债务重组交易使得公司
净资产完全回正，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如下风险：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重大诉讼、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主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产
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以及内控审计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尚未消除。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债务重组概述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财税”）、孙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于 2017 年至

2019年因收购终端资产而产生应付股权转让款等款项，为化解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
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以下统称“和解协议”）。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公司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终端资产基本情况
1、终端资产基本情况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于 2017年至 2019年期间，在全国收购整合了近百家以代理记账、工商代办、企业咨询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服务公司，该类企业经营类同，统称为“终端资产”。 公司各地终端资产，为快马

财税、快马咨询的子公司或联营公司，其依据客户委托，主要提供代理类服务和咨询类服务业务，并依据行业、业务规模、服务内容及地区分布等收取相应的服务价款。
表 1：快马财税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

序号 终端资产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1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王斌 800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三号路 16号 A202室 财务咨询，代理记账，企业登记代理等。 快马财税 100%

2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宋国岩 124.5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路景新花园景晖阁 5F 企业管理咨询；从事广告业务等。 快马财税 100%

3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李素芝 240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业街 30 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孵化器 4 层
417室 财税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马财税 100%

4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永坚 120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 123号 税务咨询；代理记账服务；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 快马财税 51%、黄永坚 49%

5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宋梦君 104.1 洪山区武珞路 378号未来公馆 1栋 B单元 17层 1704室 代理记账及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等。 快马财税 100%

6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兵 50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 308号五层[新华社区]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财务信息及咨询等。 快马财税 100%

7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章勇坚 625.8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银座国际商务中心 17幢 401-3室 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 快马财税 100%

8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卢伟 748.8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富闲路 9号银湖创新中心 6号十层 1007室 企业管理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马财税 100%

9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林晓红 61.2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富豪花园 G区二栋二楼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理记账；税务代理等。 快马财税 100%

10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邱高丰 93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碧桂园 3号 197幢 8层 9号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理记账；税务代理等。 快马财税 100%

11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原建国 100.2 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鸿峰住宅小区）5号楼 1单元 402号 企业管理咨询；税务咨询；代理记账等。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 51%、 快马财税
49%

表 2：快马咨询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
序号 终端资产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

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1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杨运莲 87.6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 814号 4楼 财税咨询服务；代理记账等。 快马咨询 100%

2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文彬 50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六路 9号-8-4 财税咨询；代理记账；税务代理等。 快马咨询 100%

3 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范国旭 50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五环大街 4022号 记账服务，财务代理，税务信息咨询等。 快马咨询 100%

4 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刘杨发 100.8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迎宾路 306号 236房 工商登记代理服务；代理记账服务等。 快马咨询 100%

5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烔 135 如皋市城南街道万寿南路 999号（如皋高新区 1号楼 406室）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理记账等。 快马咨询 100%

6 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梁艳 55.2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 C10号楼 444室 代理记账，财务咨询，工商登记代理等。 快马咨询 100%

7 吉林省易桥翔裕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李丽影 50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10606 号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 6 楼 615
室 财务代理、税务代理、财税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马咨询 100%

8 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梁淑君 119.1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新东一街 3-1号（2-10-2） 财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马咨询 100%

9 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喻红梅 54.6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 142 号西 CBD 金融中心
第 11层 1106 企业管理咨询等。 快马咨询 100%

10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艳君 62.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四路西侧城市皇冠 2幢 1单元 10402室 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等。 快马咨询 100%

11 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蔡亦斌 139.8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388号国贸大厦 21A2单元 企业登记代理等。 快马咨询 100%

12 武汉神州办青创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夏丹妮 80.1 武昌区首义新村 226号南方大厦 17层 H座 财税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马咨询 100%

13 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范小娟 94.5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6号 2307室之一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登记代理等。 快马咨询 100%

14 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刘艳卓 81.6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10606 号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 6 楼 617
室 财务代理、税务代理、代理记账等。 快马咨询 100%

15 昆明易云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孔艺臻 6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昌路 33 号中央丽城 1 号楼 1 单元 22 层 2202
室 工商事务代理；企业管理等。 快马咨询 100%

16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叶灵珍 62.7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二期 6 号写字楼 18 楼 1832
号 企业管理咨询；工商事务代理等。 叶灵珍 51% 、 快马咨询

49%

2、债权人基本情况
表 3：快马财税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债权人

序号 债权人 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1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李巍 1,000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3号科研楼十六层 1905号 代理记账、财务咨询等。
李巍 37%、吕惠永 20%、周中南 20%、济南普达信盟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王斌 8.5%、金峰星
4.5%

李巍

2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刁峰 3,000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开元大道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 1号楼 B-102-698室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等。

李俊群 15.3%、 邓勋 11.5%、 乔志远 11.5%、 周峰
10%、张燎 10%、郭伟航 7.1%、徐大亮 6.9%、熊德金
6.9%、宋国岩 6.3%、刁峰 6.1%、袁松柏 4.6%、王岩
3.8%

李俊群

3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
名：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李素芝 500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盘锦石油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内） 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等。 李素芝 78.75%、杨丽娜 21.25% 李素芝

4 黄永坚 -- -- -- -- -- --

5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宋梦君 300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 378 号未来公馆 1 栋 B 单元 16 层
1606室 咨询策划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宋成 80%、宋梦君 20% 宋成

6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张明睿 500 北京市昌平区科星西路 106号院 3号楼 7层 706 销售电子显示屏、照明设备、通信设备等。 张明睿 95%、包斯琴 5% 张明睿

7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兵 10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神奇路 22 号粮贸大楼五楼 530 号 [新
华社区] 企业管理咨询等。 王兵 90%、田凤菊 10% 王兵

8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绍兴柯桥和达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港和路 3 号内的 Ａ 办公楼

109室 创业投资等。 章勇坚 54%、张永祥 45%、绍兴柯桥和达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 陶剑苗

9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至通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00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港和路 3 号内的 A 号办公楼

108室 创业投资等。 卢伟 54%、钱吉义 45%、杭州至通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 卢伟

10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张志伟 10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富豪花园 G区二栋 2楼 A区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张志伟 100% 张志伟

11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曾用名： 三明市翰铭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张鹿 100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 19幢 18层 9号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张鹿 70%、邱高丰 30% 张鹿

12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曾用名： 山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刘玉梅 118 太原市迎泽区云路街 18号创源大厦四单元 5层 4号 企业管理咨询等。 太原安达信商务有限公司 74.57627%、 刘玉梅
25.42373% 原建国

表 4：快马咨询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债权人
序号 债权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1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杨运莲 300 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 103号同成大厦 A栋 2单元 22
层 2203室（贝瑞斯商务秘书-001）

计算机软硬件、 财务软件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及网上销售。 杨运莲 99.95%、杨家芳 0.05% 杨运莲

2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文彬 33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六路 9号-8-3 财税咨询、商务策划等。 文彬 50%、裴丽娟 50% 文彬

3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高秀艳 3 松原市宁江区郭尔罗斯大路 1429号 企业财务信息咨询等。 高秀艳 50%、范国旭 50% 高秀艳

4 广州旭邦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
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刘杨发 10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隆基大街灏景轩碧欣雅舍

负二层之一 财务咨询等。 刘杨发 100% 刘杨发

5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葛仁兰 100 如皋市城南街道万寿南路 999 号（如皋高新区 1 号楼
406室）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理记账等。 葛仁兰 65%、朱兰珍 35% 葛仁兰

6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艳 50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 税务服务；财务咨询；代理记账等。 梁艳 99%、许静 1% 梁艳

7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李丽影 50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道街 54号 437号房 财务代理、税务代理、税务咨询等。 李丽影 100% 李丽影

8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 (曾用名：沈
阳天之助商务代理有限公司) 梁淑君 3 沈阳市皇姑区金山北路 21-3号（2-13-2） 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

品等。
李显成 33.33333%、梁淑君 33.33333%、沈玉
蕾 33.33333% 梁淑君

9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喻红梅 60 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 142 号西 CBD

金融中心第 11层 1105室 股权投资及管理。 喻红梅 51%、赵亮 49% 喻红梅

10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荆胜 106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四路西侧城市皇冠 2幢 10802室 财务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 李艳君 50%、荆胜 50% 荆胜

11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蔡亦斌 200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328号之十 601室之四 企业管理咨询等。 福咖（厦门）实业有限公司 50%、蔡亦斌 50% 蔡亦斌

12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夏丹妮 500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中胜村 K2 地块综合楼 11 层 6 办
号房 企业事务代理；企业营销策划等。 夏丹妮 55%、邱钟远 45% 夏丹妮

13 福建省九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
名：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范小娟 1,000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芙蓉新村 24幢 204室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范小娟 100% 范小娟

14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 刘艳卓 50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口路 6-2号一楼 企业登记代理，税务代理等。 王文福 50%、刘艳卓 50% 刘艳卓

15 昆明奢雅贸易有限公司（曾用名：昆明
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孔艺臻 1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 668 号云纺商业区国际

商厦 8层第 31-1号 8110号 代理记账；工商事务代理等。 孔艺臻 95%、孔凡丹 5% 孔艺臻

16 王锦 -- -- -- -- -- --
上述各债权人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除债权人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黄永坚外，其他各债权人与公司前十大股东不存在上述关系。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黄永坚为公司股东浙江自贸区顺利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的有限合伙人。
三、债务重组方案
1、债务概况
单位：元

序号 债权人
（快马财税债权人） 标的债权 发生原因 发生日期

1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36,469,284.57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71.66%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6,469,284.57元未支付。 2019.1

2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259,932.1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对方起诉； 依据 2021 年 12 月收到的判决， 未支付款项合计
10,259,932.13元。 2021.12

3 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8,706,976.34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70%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8,706,976.34元未支付。 2017.3

4 黄永坚 3,808,397.7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27.6%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808,397.73元未支付。 2017.2

5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3,222,172.0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222,172.03元未支付。 2017.3

6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0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28.34%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2,000,000.00元未支付。 2019.1

7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40,913.57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1,740,913.57元未支付。 2017.4

8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125,989.61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对方起诉； 依据 2021 年 12 月收到的判决， 未支付款项合计
41,125,989.61元。 2021.12

9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732,706.4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对方起诉； 依据 2021 年 12 月收到的判决， 未支付款项合计
33,732,706.43元。 2021.12

10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1,164,901.66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1,164,901.66元未付。 2021.4

11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三
明市翰铭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310,514.37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1,310,514.37元未付。 2021.4

12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曾用名：山
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589,752.44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后，双方又签署了解除协议、终止收购事项；依据解除协议，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快马财税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补偿款仍有 589,752.44元未付。 2019.12

序号 债权人
(快马咨询债权人) 标的债权 发生原因 发生日期

1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3,714,955.25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714,955.25元未支付。 2017.3

2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938,858.9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1,938,858.91元未支付。 2017.3

3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377,136.9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377,136.91元未付。 2021.4

4 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18,269.66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1,018,269.66元未付。 2021.4

5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44,551.8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1,244,551.81元未付。 2021.4

6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 671,303.7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671,303.71元未付。 2021.4

7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490,277.99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490,277.99元未付。 2021.4

8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 754,273.83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754,273.83元未付。 2021.4

9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560.14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716,560.14元未付。 2021.4

10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331,879.7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331,879.71元未付。 2021.4

11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938,483.74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1,938,483.74元未付。 2021.4

12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65,470.50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965,470.50元未付。 2021.4

13 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852,329.42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852,329.42元未付。 2021.4

14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 754,273.83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
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补偿款仍有 754,273.83元未付。 2021.4

15 昆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579,451.28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60%股权后，双方又签署了解除协议、终止收购事项；依据解除协议，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快马咨询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补偿款仍有 579,451.28元未付。 2019.12

16 王锦 455,638.30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 9%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455,638.30元未支付。 2017.4

2、债务重组方案
目前达成债务和解的相关终端资产合伙人共计 28 家， 均已签署相关和解协议。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快马财税、 快马咨询与上述 28 家终端资产合伙人涉及应付股权转让款等款项的债务余额为

160,935,255.87元。 为化解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公司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 本次债务和解金额
为 130,875,663.07元，债务和解后新债务金额为 30,059,592.80元。 本次债务重组已获得各债权人必要的授权审批（如股东会等）。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标的公司
（快马财税终端资产）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和解金额 新债权

1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36,469,284.57 30,269,506.19 6,199,778.38

2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259,932.13 8,515,743.67 1,744,188.46

3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8,706,976.34 7,226,790.36 1,480,185.98

4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永坚 3,808,397.73 3,160,970.12 647,427.61

5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3,222,172.03 2,674,402.78 547,769.25

6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0 1,660,000.00 340,000.00

7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40,913.57 1,444,958.26 295,955.31

8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125,989.61 35,045,989.61 6,080,000.00

9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732,706.43 28,232,706.43 5,500,000.00

10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1,164,901.66 129,339.46 1,035,562.20

11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三明市翰铭财务咨
询有限公司） 1,310,514.37 796,237.28 514,277.09

12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曾用名：山西安达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589,752.44 489,494.53 100,257.91

小计 144,131,540.88 119,646,138.69 24,485,402.19

序号 标的公司
（快马咨询终端资产）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和解金额 新债权

1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3,714,955.25 3,083,412.86 631,542.39

2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938,858.91 1,609,252.90 329,606.01

3 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377,136.91 223,440.11 153,696.80

4 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18,269.66 653,922.66 364,347.00

5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44,551.81 823,024.64 421,527.17

6 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 671,303.71 364,602.28 306,701.43

7 吉林省易桥翔裕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490,277.99 192,034.02 298,243.97

8 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 754,273.83 257,069.49 497,204.34

9 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560.14 276,612.78 439,947.36

10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331,879.71 209,219.81 122,659.90

11 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938,483.74 1,236,922.61 701,561.13

12 武汉神州办青创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65,470.50 526,171.40 439,299.10

13 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852,329.42 489,537.56 362,791.86

14 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 754,273.83 425,185.19 329,088.64

15 昆明易云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579,451.28 480,936.28 98,515.00

16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锦 455,638.30 378,179.79 77,458.51

小计 16,803,714.99 11,229,524.38 5,574,190.61

合计 160,935,255.87 130,875,663.07 30,059,592.80

注：本次债务和解，与所有债权人洽谈的折扣比例均为 17%。 上述表格中，部分债权人折扣比例大于 17%为公司 2020年已偿付部分和解金所致。
公司已于 2022年 9月 15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新债权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向关联方的 5,000万元借款。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

项关联借款已到账 2,235万元，该项关联借款期限为一年，到期后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销售回款，因关联借款金额较大，到期时公司的流动性压力较大，可能带来流动性风险。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公司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具体条款以最终实际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

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为准。
（一）《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快马”）
乙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原债权人（简称“原股东”）
鉴于，快马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及已生效司法文书（如有），截至 2022年【】月【】日，快马对原股东负有人民币【】万元

债务。
现各方经友好协商，就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债务转让
1.1各方同意，快马将其对原股东的人民币【】万元债务转让给顺利办，原股东作为债权人，同意本次债务转让。本次转让完成后，顺利办对原股东负有人民币【】万元的债务（以下简称“标的债务”）。就标的债务

的具体还款事项由顺利办与原股东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1.2经各方协商确认，上述债务转让完成后，快马与原股东以往签订的协议、判决（如涉及）已履行完毕，快马与原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
2.陈述与保证
2.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所述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谅解和/或安排（无论为书面或口头形式）。
2.2.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各方有权利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2.3.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所述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任何与本协议规定相抵触的事实均不得取代各方在本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2.4.各方分别承诺并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3.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担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违约行为

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述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则在北

京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二）《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原债权人
鉴于：
1.甲乙双方和快马已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甲方对乙方负有【】万元的债务。
2.快马与乙方(和或其关联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上述协议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等协议（以下合称“原系列协议”）。
本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债务重组内容
1.1根据重组协议，乙方对甲方享有【】元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1.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元（以下简称“新债权”）后，乙方对甲方享有的标的债权归于消灭，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
1.3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如下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1）在本协议生效后【2】日内甲方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10%）；
2）在乙方向法院申请终止执行后（如适用），甲方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40%）；
3）视 2022年年度审计进展情况及乙方配合情况，甲方于 2023年 2月 28日前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50%）
2.陈述与保证
2.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所述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谅解和/或安排（无论为书面或口头形式）。
2.2乙方确认，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后，乙方自愿且不可撤销的放弃根据已生效判决享有的一切权利，乙方不再要求【】履行判决书内容，乙方和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乙方

不得再以判决书记载的事实等向判决书的相对方提出任何诉求。（如有）
2.3乙方确认，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后，将主动向法院提出终止执行的申请，配合甲方取得终止执行的裁定；以及不再向法院执行机构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如有）
2.4各方承诺并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2.5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各方有权利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2.6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从事任何诋毁甲方或其关联方名誉或损害其利益的行为。
2.7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相关财务报表、会计凭证、会计账册等任何相关财务资料并配合甲方的相关审计工作（如涉及）并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合规管理。
2.8乙方承诺，截止目前，标的公司合法合规运营。
3.协议的生效、修改与终止
3.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2本协议各方经达成书面协议可对本协议进行补充或修订。 经各方签署，该修订及补充协议（如有）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担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纠正其违约行为

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述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则在北

京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
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年 5月 6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为化解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

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和解协议。
2、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1）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即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50%款项 15,029,796.40元,则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

认。 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5,029,796.40
贷：银行存款 15,029,796.40
②剩余应支付债务 15,029,796.40元和已和解债务 130,875,663.07元不符合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条件，仍然作为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挂账。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 15,029,796.40元

负债 减少 15,029,796.40元

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
（2）未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于 2022年 12月 31日全部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如果公司有可能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提前偿还全部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即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 100%款项 30,059,592.80元，则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

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 则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30,059,592.80
贷：银行存款 30,059,592.80
②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号》之问题“1-20 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对于上市公司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由于涉及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上市公

司通常应在债务重组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依前述，债务重组协议已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履行完毕，因此剩余已和解债务 130,875,663.07元，
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合法解除了对金融负债的主要责任，符合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的条件。 同时也符合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条件，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30,875,663.07
贷：投资收益 130,875,663.07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 30,059,592.80元

负债 减少 160,935,255.87元

净资产 增加 130,875,663.07元
鉴于以上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是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债务重组以及和解协议。
4、原股权转让以及盈利补偿等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